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404）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根据教育部关于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的相关文件精神和学校统一部署，

结合我院学科专业特点，制订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如下。 

一、组织领导 

根据学校有关要求，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在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领导和统筹安排下，组建复试小组，负责复试各环节的组织和考核工作。 

学院成立监察组，负责监督复试相关工作规定的执行情况，巡查复试、评卷

等现场情况，监督信息公开、公示情况，受理、调查并处理考生申诉和质询。 

二、招生计划及复试名单 

1．根据学校下达的招生计划，按学科（或专业）分配如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报考类型 已接收推免数 招考计划数 
是否 

接收调剂 

030300 社会学 全日制 13 10 否 

120404 社会保障 全日制 5 3 否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3 37 否 

035200 社会工作 非全日制 0 5 是 

总计：硕士研究生全日制学术学位 31 名，全日制专业学位 51 名（含少骨计划 1 名），非全

日制专业学位 5 名。 

2．根据学校发布的《华中科技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最低分数要

求》以及学院划定的复试分数线，凡报考我院且单科和总分均达到相关学科（专

业）、类别（领域）分数线的考生即可进入我院复试。 

复试名单详见 http://soci.hust.edu.cn/。 

3．调剂规则 

（1）学院社会学、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全日制）专业均不接收调剂。 

（2）社会工作（非全日制）接受本院社会工作（全日制）调剂，但需满足

社会工作专业（非全日制）录取条件（在职定向）。如有调剂意向的考生，请在

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复试细则公告中下载《硕士研究生复试志愿申报表》，在

复试前发送至邮箱 hustshxy@126.com。 



三、网上报到、上传材料及综合测评 

进入我院复试名单的考生应根据学校复试公告的各项要求完成网上报到，上

传资格审查等材料，并完成网上测评。 

我院将在复试前对考生的材料进行线上审核。资格审查不合格者不予复试。

通过审核有资格进入复试的考生，需在线缴纳复试费 100 元/人。 

注意事项： 

1．在复试前必须完成复试平台上的网上报到等程序。 

2．复试前，考生须在指定网站完成网上测评。 

3．《思想政治品德表现考核表》如在报到确认时未能加盖公章的，最迟在拟

录取公示前将盖章后的表格扫描件或高清照片提交至学院指定联系人邮箱

hustshxy@126.com。 

 

四、复试时间、形式和内容 

根据学校疫情防控及复试统筹安排，我院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将采用网络远

程复试方式。 

（一）时间：3 月 27 日上午及下午 

考生报到确认系统将在考前开放准考证下载，进入系统可查询复试相关环节

的时间设置。参加网络远程复试的考生，可按照系统提示的时段按时登录微信小

程序进行候考，学院将安排考务员指导做好复试准备工作。 

（二）复试形式和内容 

学院根据社会学、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三个学科对硕士研究生专业基础、综

合能力和英语听说能力的考查要求，复试考核内容和形式如下。 

1．专业理论知识测试采用在面试中抽题问答的方式进行。 

由学院组织各专业教师统一出题，分专业准备足够题量的题库，学生随机抽

题回答，考官根据考生回答情况和评分标准给出成绩。已被抽中的题目不再使用。 

社会学类（含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专业：主要考核“社会学（含人类

学、人口学）理论、方法及其应用”； 

社会保障专业：主要考核“社会保障理论及其应用、社会政策评价”；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社会工作（专业型）专业：主要考核“社会工作理论与实



务”。 

2．综合素质测试通过面试进行，主要包括： 

（1）个人陈述 2-3 分钟，介绍学业背景、本科阶段的学业表现等。 

（2）考官就学生陈述情况、专业知识、个人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综合提问。 

综合素质测试主要考察考生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本专业理论知识和实

践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知识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情

况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对本专业以外的学习、科

研和社会工作（包括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等方面的经历；人文素养；

举止、礼仪和表达能力；综合素质考核，包括考生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

质等。 

3. 外语听说能力测试采用面试方式，主要包括： 

（1）个人自述 1-2 分钟。 

（2）对话 2-3 分钟，关于个人自述内容、日常生活、校园生活、社会现象

等。 

 

五、复试成绩计算及待录取原则 

复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其中英语听说能力测试满分为 20 分，专业理论知

识测试满分为 40 分，综合素质能力测试满分为 40 分。 

计算总成绩时，初试成绩（按“初试成绩/初试满分×100”的方式折算为百分制）

占 60%，复试成绩占 40%。 

复试结束后 2 天内，将按专业对总成绩进行排序。如总成绩相同，则分别按

初试成绩、复试面试成绩排序。如果初试仍并列，初试两门专业课成绩之和分高

者优先。 

总成绩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公示网站为 http://soci.hust.edu.cn/ 

公示期间，接受考生监督和申诉。 

电话：027-87543252               联系人：杨老师 

邮箱：hustshxy@126.com 

公示结束无异议后，学院将按照下达招生计划情况向研究生院报送复试结

果。复试不合格、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录取。



拟录取公示由学校研究生院统一进行。有关考生体检、调档等程序根据学校统一

要求办理，请关注学校研招网及院系网站公告。 

 

 

 

                                             社会学院 

                                          2021 年 3 月 22 日 


